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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執行要點 
第三點修正總說明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執行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一百 

零一年一月五日訂定發布。為因應臺南市臨接未完成闢建道路之建築基地建築

執照申請辦法之修正，並明確臨接未完成闢建道路之建築基地核發使用執照時

之完工認定基準，爰擬具本要點第三點之修正草案，其重點如下： 

修正建築工程完竣之認定標準。（修正規定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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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執行要點 
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三、建築工程完竣之認定

標準如下： 

（十五）未完成道路闢建

之建築基地，於申

請使用執照前應

完成排水系統及

出入通路路面鋪

設。 

三、建築工程完竣之認定

標準如下： 

（十五）未完成道路闢建

之建築基地，於申

請使用執照前應

完成排水系統及

出入通路路面鋪

設（新建五樓以下

者面積至少應有

三點五公尺；新建

六樓以上者面積

應為四公尺），並

取得本局排水聯

審竣工查驗核可

函或經本局核准

繳納工程保證金。

依據112年10月24日府法

制字第1121380576A號令

修正之「臺南市臨接未完

成闢建道路之建築基地

建築執照申請辦法」，有

關未完成闢建道路之建

築基地，其應闢建完成之

範圍及條件業已敘明，爰

刪除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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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執行要點 
第三點修正條文 

三、建築工程完竣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 建築物四週環境、排水及污水處理設備，應符合下列規定： 

1、 面前道路 

(1) 已開闢計畫道路及現有巷道已完成之柏油路面應清理妥善。 

(2) 私設通路路面應鋪設完成；其因管線施工致路面未能完成鋪設者，

應完成可供通行之路基。 

2、 基地範圍內之排水溝應建造完成可引入公共排水溝且應確實疏通。 

3、 建築機具、工地殘物、搭蓋之圍籬、遮板、豎架及其他臨時棚屋（工寮

、樣品屋）模板、支撐等應拆除，並確實清理現場環境。 

4、 建築物法定空地之廢棄物應確實清理。 

5、 面前道路、排水溝、人行道路及人行道損害者，應確實修復。 

6、 污水處理設備之雨污分流應經本府水利局會驗合格。 

7、 區公所通知有損壞公共設施之情事，並由本局列管者，應經區公所函知

本局已修復或改善完成。 

（二） 防火避難設備、防火門窗及緊急出入口應設置完成。 

（三） 停車空間應完成下列事項： 

1、 室外停車空間及出入車道應鋪面完成，且車位範圍應按核准圖編號及漆

繪完成。 

2、 室內停車場之車位範圍，應按核准圖編號及漆繪完成。 

3、 機械停車設備應取得檢查機構或團體核發許可證。 

（四） 昇降機設備應取得檢查機構或團體核發許可證。 

（五） 消防設備應取得消防設備檢查核可函。 

（六） 電信設備應取得安裝查驗合格證明或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三方完成

切結書。 

（七）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應取得無障礙主管機關核可函。 

（八） 建築基地位於山坡地者，應檢附水土保持設施完工證明。 

（九） 建築物立面應完成下列事項： 

1、 都市設計審議案件：建築物立面應依原核准圖說標示之外表飾材完成。但

依本市都市設計審議規定免辦理變更設計者得以竣工圖辦理。 

2、 門框、窗框應安裝完成。 

3、 未符合規定之開口（窗）應依核准圖說材料復原或砌磚以水泥粉光封閉。 

（十） 建築物留設之天井地面排水設備及設施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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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法定騎樓地坪應依核准圖說鋪飾完成；核准圖說未標示飾材者，應

粉飾整平。 

（十二） 建造執照之建築設計有綠化工程者，應予綠化。 

（十三） 照片（沖洗相片或彩色雷射列印）應符合下列規定： 

1、 應拍攝建築物各立面之整體照片（含騎樓與人行道關係）。 

2、 各立面照片如與鄰房相鄰接及共同壁使用，應將鄰房一併拍攝。 

3、 屋頂突出物、天井、夾層、停車空間、避雷針、防火門、防火窗及雜

項工作物應一併拍攝。 

4、 面前道路、排水溝、行道樹、人行道如有受損，應拍攝留存修復後之

照片。 

5、 依前款規定施工完成之綠化工程，應依核准圖編號依序拍照。 

（十四） 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應提列公共基金者，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於

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提出繳交本府公庫代收之證明。 

（十五） 未完成道路闢建之建築基地，於申請使用執照前應完成排水系統及

出入通路路面鋪設。 

 


